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3-22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亦未变更或增减议案。 不涉及变更前次

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2013年 5月 17日上午 9：30。

2、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号公司总部六楼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久旭。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102,144,96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38.34%。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2．议案表决结果

（1）表决通过了《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

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表决通过了《2012 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

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表决通过了《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

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表决通过了《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表决通过了《2012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弃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弃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 2013 年度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10）表决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2012 年度向银行借款总额的议案》（同意 102,144,96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群、 孙健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表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3-047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 5月 17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海通讯” )收到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新疆易通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通光” ）减持

股份的通知，易通光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5 月 16 日、5 月 17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7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67%。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易通光 大宗交易

2013.5.13 17.42 250 0.7841

易通光 大宗交易

2013.5.16 16.79 260 0.8154

易通光 大宗交易

2013.5.17 17.47 200 0.6273

合计

- - - 710 2.2267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易通光

合计持有股份

3,900 12.2314 3,190 10.0047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900 12.2314 3,190 10.00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 1：2012 年 6 月 15 日， 日海通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479 号文

《关于核准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 万股。 该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20,000 万股增加至

24,000万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该次发行前，易通光持有公司股份 3,0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000%。 该次发行完成后，易通光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发行完成

后总股本的 12.5000%。

注 2：经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完成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股份于 2013 年 3 月 8 日上市。 该次限制性股票

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24,000 万股增加至 24,527 万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

动。 该次授予前，易通光持有公司股份 3,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000%。 该次授予后，易

通光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12.2314%。

注 3：2013年 5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以公司总股本 24,527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3 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10股转增 3股。 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以 2013 年 5 月 9

日为股权登记日、2013年 5月 10日为除权除息日。该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增加为

31,885.10万股，易通光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调整为 3,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31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由于上述非公开发行、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减持股份，易通光的持股数量从 3,900 万股减

少为 3,190万股，持股比例从 15.0000%减少为 10.0047%。

2、易通光的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其间任意 30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1%。

3、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4、易通光不存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关于最低减持价格等

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易通光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粤高速 B� � �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 � �公告编号：2013-019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年 5月 15日分别以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3年财务报告的审

计机构。 预计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将控制在 120万元以内。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3年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预计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30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二Ｏ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3年 6月 5日（星期三）上午九点半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审议以下两个事项：

1、关于聘请二Ｏ一三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2、关于聘请二Ｏ一三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粤高速 B� � �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 � �公告编号：2013-020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6月 5日（星期三）上午 9:30。

4、会议召开方式

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5、股权登记日

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 2013年 5月 29日；B股股东最后交易日为 2013年 5月 29日，股

权登记日为 2013年 6月 3日。

6、出席对象：

（1） 凡在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2号利通广场 45层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经 2013年 5月 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资料完整。

（二）提案内容：

1、《关于聘请二〇一三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2、《关于聘请二〇一三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提案内容详见 2013年 5 月 18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香

港商报》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凡符合会议资格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或法人单

位证明等凭证出席；

（1）个人股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国家股、法人股股东需持单位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受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持上述证件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地点：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2号利通广场 45层本公司会议室。

邮政编码：510100

3、登记时间：2013年 6月 2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30－17:00)

四、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联系人：冯新炜 王莉

电话：（020）29004522、29004525

传真：（020）38787002

五、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13年 6月 5日召开的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聘请二〇一三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聘请二〇一三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3-025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 5%以上股东乌鲁

木齐市华瑞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杰” ）的通知，获悉华瑞杰将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股东华瑞杰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59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上海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13年 4月 19日。 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4 月 19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解除质押为止。 上述质押的 4,59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40%。

2、 公司股东华瑞杰公司质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本公司 6,000,000 股股

份（公司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后变更为 9,000,000 股），因质押合同已到期，已于 2013 年 5

月 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华瑞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2,217,77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78%；本

次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 华瑞杰累计质押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15,590,000股,占

华瑞杰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70.1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76%。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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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前期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和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确定公司在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通信设备集成 2012 年第六批招标活动 （招标编号：

0711-12OTL23401169）中成为包 11、包 14、包 26、包 29 等共四个包号的中标人，其中包 11 的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404.668027万元、包 14 的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973.991796 万元、包 26 的中

标金额为人民币 630.866398 万元、包 29 的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713.325226 万元，上述四个包号

的总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3,722.85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59）。近期，上述包段各交易对方已全部与公司正

式签订了《合同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该项目的招标方为国家电网公司，合同的交易对方为国家电网公司下属各分支机构

2、公司与招标方及合同各交易对方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项目基本内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通信设备集成

4、履约能力分析：合同各交易对方具有良好的信誉，雄厚的资金实力，具备了良好的履约

能力。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对方 项目名称 合同总价

（

元

）

交货日期

安徽省电力公司 安徽芜湖

220KV

喻村输变电工程

628,372 2013

年

8

月

20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滁州南谯

220

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

461,662 2013

年

9

月

30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滁州沙河

110KV

输变电工程

183,840.02 2013

年

11

月

29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110KV

玉屏

（

双溪

）

输变电工程

268,263 2013

年

6

月

25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滁州石庙

110KV

输变电工程

179,872.03 2013

年

7

月

31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110KV

港沟输变电工程

290,098.02 2013

年

6

月

28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金河

（

广开二

）

110

千伏输变电项目

269,613.02 2013

年

6

月

25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联产

220

千伏送出工程

220,740.01

2013

年

4

月

28

日

2013

年

4

月

29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丹溪至太平

II

回线路工程

14,219.02 2013

年

5

月

8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嘉兴南湖配电自动化一期

9,419.97 2013

年

3

月

16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嘉兴局滨海分局通信系统建设

16,619.97 2013

年

5

月

4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配网生产值班指挥中心改造

（

技改

）

279,762.02 2012

年

12

月

28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嘉兴局秀洲分局通信系统建设工程

12,659.96 2013

年

7

月

11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220

千伏星轮输变电工程

24,529.96 2013

年

5

月

8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220

千伏临安方圆

1

号主变扩建工程

5,280.02 2013

年

4

月

13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110

千伏虹阳输变电工程

81,819.98 2013

年

8

月

7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110

千伏余杭永乐输变电工程

3,580 2013

年

4

月

30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110

千伏苏孟输变电工程

11,609.99 2013

年

3

月

28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观海输变电工程

252,591 2013

年

9

月

8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杭州市电力局配电自动化二期工程

436,452 2013

年

4

月

28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杭州局实训基地改造

955,851 2013

年

3

月

14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杭州华丰输变电工程

134,675.99 2013

年

4

月

29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220KV

祥福输变电工程

812,251.01 2013

年

10

月

28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220

千伏安江

（

凤凰

）

输变电工程

662,231.98 2013

年

5

月

9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220KV

黄芝变扩建工程

347,666.01 2013

年

7

月

28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110

千伏松岗输变电工程

（

东阳

）

251,827 2013

年

9

月

14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110

千伏教北输变电工程

356,481.99 2013

年

4

月

29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110

千伏下宁输变电工程

356,481.99 2013

年

4

月

20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110KV

西苑

（

红阳

）

输变电工程

398,263.99 2013

年

4

月

28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110KV

钟岭变电站

2#

主变扩建工程

576,510.99 2013

年

4

月

11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抚州桥东

11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

553,565 2013

年

4

月

11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110KV

洪家嘴变电站通信新建工程

361,063 2013

年

6

月

10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220

千伏蒋巷输变电工程

399,425.99 2013

年

4

月

2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220

千伏抚州东乡开关站工程

745,209.97 2013

年

11

月

26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220

千伏九江都昌输变电工程光纤配线架

721,144.98 2013

年

9

月

26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220

千伏九江都昌输变电工程

90,600 2013

年

9

月

26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2012

年

110KV

水碓通信新建工程

361,828.03 2013

年

4

月

2

日

分宜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35KV

洞村变新建工程

444,090 2013

年

3

月

18

日

抚州市崇仁县供电有限责任公

司

孙坊

35KV

变电站改造工程

126,144.02 2013

年

4

月

25

日

抚州市崇仁县供电有限责任公

司

农网改造新建

35KV

马鞍变电站

111,310.01 2013

年

4

月

25

日

抚州东乡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111,310.01 2013

年

5

月

18

日

抚州市南城县供电有限责任公

司

35KV

通讯设备改造项目

555,870.97 2013

年

4

月

18

日

磐安县供电局 磐安局新城区

SDH

光传输网建设工程

173,077.99 2013

年

9

月

30

日

安徽电力来安供电有限责任公

司

来安

35

千伏复兴变电站新建工程

125,170 2013

年

4

月

10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安阳

220KV

北郊变

110KV

送出工程

6,080 2013

年

4

月

30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2013

年河南济源第一批配网项目

234,509.02 2013

年

4

月

10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500

千伏濮阳东输变电工程

771,143.02 2013

年

5

月

15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主网

220

千伏淅川输变电工程

15,100 2013

年

5

月

13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

220

千伏商鼎输变电工程

757,520.99 2013

年

6

月

14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500

千伏信阳东输变电工程

598,184 2013

年

4

月

25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开封供电公司

2012

年配网工程

13,600 2013

年

4

月

10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安阳水治

110KV

曲沟南输变电工程

339,415.03 2013

年

4

月

30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安阳

220KV

水治西变

110KV

送出工程

12,719.99 2013

年

4

月

30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北

500

千伏开关站

220

千伏送出工程

720,214.99 2013

年

6

月

25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鹤壁淇县

110

千伏思德输变电工程

291,912 2013

年

7

月

15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主网

220

千伏淅川西输变电工程

737,060.3 2013

年

5

月

13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开封

500

千伏开封西变

220

千伏配出工程

423,777 2013

年

7

月

15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北

500KV

开关站工程

4,849,455 2013

年

7

月

15

日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分

公司

昌黎

500

千伏变电站工程

3,399,563 2013

年

9

月

30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公

司

济南龙洞

110

千伏输变电站内通信设备工

程

912,979.99 2013

年

3

月

28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公

司

山东省级通信网地市第二汇聚点建设一期

工程

3,661,597 2013

年

3

月

15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公

司

济南春暄

110

千伏输变电站内通信设备工

程

912,979.99 2013

年

3

月

28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公

司

济南

110

千伏广场输变电工程站内通信设

备工程

417,541.99 2013

年

3

月

28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公

司

济宁职能配网建设调度数据网

，

通信核心

层和通信

3,931,560.23 2012

年

12

月

28

日

章丘市供电公司 济南黄旗山

110Kv

输变电通信工程

546,948 2013

年

2

月

28

日

章丘市供电公司 章丘市明水供电所通讯机房

UPS 291,597.02 2013

年

2

月

28

日

合同金额总计

37,228,514.47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包 11、包 14、包 26、包 29等四个包号的各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3,722.85 万元，约占

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7.97%。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 2013年度的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的影响。 各交易方与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对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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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3年 5月 17日以通讯方式表决，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5名，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15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过讨

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核查，本公司符合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条件。 本次发行方

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

2、发行期限：3年。

3、发行方式：非公开定向发行。

4、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非公开定向发行。

5、发行利率：根据公司信用评级情况，预计发行利率区间为 5.00%-6.50%，具体发行利率

由公司和主承销商参考市场同期相同期限、相同评级的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和簿记建档情况等

协商确定。

6、发行时间：在注册额度有效期内，根据市场情况、利率变化及公司自身需求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分期择机发行。

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优化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

8、本次决议的有效期：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 36个月。

9、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提请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发行方案内，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方式、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各期发行规

模、发行期限及发行利率、募集资金具体用途、根据需要确定担保方，签署必要的文件，聘任相

应的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办理必要的手续，以及采取其他必要

的相关行动。

本期定向工具向定向投资人定向发行，其流通转让只能在定向投资人范围内进行。 本息

兑付通过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发行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注册通知书为准。 该议案系重大交易事项，还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事前就上述事项的相关资料提交了独立董事，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

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上述事项的相关文件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独

立董事认为，通过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可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提高

公司收益，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二、 会议以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三、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四、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战略规划管理办法》。

五、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授权管理制度》。

公司《授权管理制度》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制度》。

七、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反舞弊及举报条例》。

议案三至议案七制度全文请查阅公司 2013年 5月 18日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39� � �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3-10

债券代码：115002� � �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召开时间：2013年 6月 7日上午 9：30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出席对象：

1、2013年 5月 31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地点：国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五次和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审议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6、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0、审议关于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01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外包服务的议案

10.02审议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议案

10.03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的议案

10.04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锰酸锂等产品的议案

10.05审议关于公司向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的议案

11、审议《公司授权管理办法》

在审议议案 10时，关联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披露情况

1、上述 1-7项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刊登于 2013年 3月 2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上述第 8项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刊登于 2013 年 5 月 1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上述第 9项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 上述第 10项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刊登于 2013年 3月 20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上述第 11 项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刊登于 2013 年 5 月 1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帐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帐户卡。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3年 6月 3日－6月 5日（8:30－11:30，13:3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号国安大厦五层本公司证券部

四、其它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权博、陈玲

联系电话：010－65008037

传真：010－65061482

邮政编码：100020

会议费用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3、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4、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5、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6、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

的意思进行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6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9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01

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

、

外包服务的议案

10.02

审议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议案

10.03

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的议案

10.04

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锰酸锂等产品的议案

10.05

审议关于公司向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的议案

11

审议

《

公司授权管理办法

》

注：每项议案的“同意” 、“反对” 、“弃权” 意见只选择一项，用“√” 符号填写，若涂改或

以其它形式填写的均为废票。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三年 月 日

2013年 5 月 1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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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410�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3-� 21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3年 5月 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 2013年 5月 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11人，实际出席会议 11人。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关锡友先生主持。

5、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要求，公司董事会决定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账户信息如下：

（1）户名：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城中支行

账号： 71090155260000032

（2）户名：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

账号：36410188000326434

（3）户名：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账号： 21001404301052513521

（4）户名：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沈阳北站支行

账号： 211111210018170069968

（5）户名：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府大路支行

账号：3301000129249107692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410� � � �证券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3-22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2］1643 号文核准，向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不超过十

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2,000 万股新股，发行价格为 5.58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1,227,6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6,894,400.00元。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了编号为大华验字

【2013】000102号的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 公司及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第一创业 "）于

2013年 5月 17日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城中支行、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交通银行沈阳北站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府大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协

议 "）。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城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71090155260000032,截止 2013年 5月 17日，专户余额为 49,454.44万元人民币，该专户仅用于

数控车床及立式、卧式加工中心技术改造及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2、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36410188000326434，截止 2013年 5月 17日，专户余额为 34,618万元人民币，该专户仅用于偿

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21001404301052513521，截止 2013 年 5 月 17 日，专户余额为 19,232 万元人民币，该专

户仅用于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技术改造及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4、 公 司 在 交 通 银 行 沈 阳 北 站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211111210018170069968，截止 2013年 5月 17日，专户余额为 12,638万元人民币，该专户仅用

于重大型数控机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5、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府大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301000129249107692，截止 2013 年 5 月 17 日，专户余额为 2,747 万元人民币，该专户仅用于

企业信息化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上述各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第一创业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一创业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第一创业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上述各银行应当配

合第一创业的调查与查询。 第一创业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第一创业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军辉、王伟刚可以随时到上述各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上述各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各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第一

创业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各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上述各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

对账单，并抄送给第一创业。

六、公司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或该专户总额 20%的，

公司及上述各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第一创业，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第一创业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第一创业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上述各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公司、上述各银行

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上述各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或第一创业出具对账单或向第一创业通知专户大

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第一创业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第一创业均可以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公司可在终止协议后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九、第一创业发现公司、上述各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公司、上述各银行、第一创业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第一创业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十一、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各方之间的友好协商解

决。 如果在任何一方向另一方送达要求就前述争议进行协商解决的通知之日起 30 工作日内

未能得以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本协议一式六份，公司、上述各银行、第一创业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公司备用。

十三、备查文件

1、 公司与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城中支行签订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 公司与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 公司与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公司与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交通银行沈阳北站支行签订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5、 公司与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府

大路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6、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